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加強服務台功能實施要點總說明

本局為立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加強服務台之管理，原訂定本要點。其內容如下：

一、明定本要點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明定服務台服務項目。(第二點)

三、明定服務台人員遴選方式。(第三點)

四、明定服務台應擇適當地點設置。(第四點)

五、明定服務台提供之便民措施。(第五點)

六、明定地政事務所主任或主管課長督導責任。(第六點)

七、明定主管機關應不定期抽查服務台執行情形。(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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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加強服務台功能實施要點
	本要點名稱

	規定
	說明

	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加強所屬各地政事務所服務台功能及便民服務，特訂定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服務台服務項目如下：

(1) 供應各類申請書表。

(2) 指導辦理土地登記、測量、地價、更正編定等申請事項。

(3) 代為換算土地建物面積。

(4) 代無書寫能力者填寫地籍謄本及相關資料申請書。

(5) 代為查告申請案件辦理情形。

(6) 解答有關地政業務及法令疑義。

(7) 免費供應文具、老花眼鏡及茶水。
(8) 協助行動不便民眾全程服務。

(9) 代為查詢重測前、後地、建號。

(10) 其他相關服務與協助事項。

	明定服務台服務項目。

	三、服務台人員由地政事務所遴選熟悉地政法令、服務熱誠、字跡端正人員擔任之，並得視業務繁忙需要，加派人員協助。
	明定服務台人員遴選方式。

	四、地政事務所應選擇適當地點設置服務台。
	明定服務台應擇適當地點設置。

	五、地政事務所服務台提供便民措施如下：
(1) 設置民眾書寫區及休息場所。

(2) 設置專線電話，隨時接受查詢及解答疑難。

(3) 懸掛土地、建物登記、測量及更正編定案件處理程序表解。

(4) 提供各種登記申請須知及申請書填寫範例。

(五）提供有關地攻法令規章、宣導資料及應用書表。
	明定服務台提供之便民措施。

	六、地政事務所主任或主管課長，對服務台人員服務情形，應經常注意查察督導。
	明定地政事務所主任或主管課長督導責任。

	七、本局應派員不定期至地政事務所抽查服務台人員服務情形，並分析檢討要求地政事務所改進缺失。
	明定主管機關應不定期抽查服務台執行情形。


